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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7 日(星期四)上午 10 時 10 分 

會議地點：校本部 L 棟二樓會議室/高雄校區 C 棟三樓國際會議廳 

會議主席：張宏生學務長 

出席人員：詳簽到表 

會議記錄：生輔一組李承祐組長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108 年 1 月 28 日）執行情形報告：略。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單位：生輔一組、進修學務組                                             
案  由：修正「實踐大學學生獎懲辦法」、「實踐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評定及核算規則」、「實踐

大學學生請假規則」、「實踐大學學生違規銷過實施辦法」、「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助學
計畫之助學金實施要點」、「實踐大學學生勞作教育實施要點」等 6 項法規案，提請
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其中「實踐大學學生獎懲辦法」、「實踐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評定及核算規
則」2 項法規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說  明： 
一、因應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1 日臺教高(一)字第 1080001346 號函核定

自 108 年 2 月 1 日生效），進修學制業務分移學務處及教務處，原「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學務組」名稱修正為「學生事務處進修學務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名稱修正
為「教務處進修教務組」，相關學生事務法規文字應配合修正，以符現況。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一) 實踐大學學生獎懲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三條 
學期期末學生幹部獎懲作業：學
生會（進修學制學生活動中心）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進
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高雄校
區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二組）簽
擬，系學會、社團幹部由各指導
老師簽擬，並由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一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
務組、高雄校區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二組）審查後送學生事務單
位彙辦，班級幹部由各導師簽
擬，經各系主任、院長簽署送學
生事務單位彙辦，以上作業均於
期末考前二週完成。如表現特

第二十三條 
學期期末學生幹部獎懲作業：學
生會（學生活動中心）由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一組（進修暨推廣
教育部學務組、高雄校區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二組）簽擬，系學
會、社團幹部由各指導老師簽
擬，並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
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
高雄校區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二
組）審查後送學生事務單位彙
辦，班級幹部由各導師簽擬，經
各系主任、院長簽署送學生事務
單位彙辦，以上作業均於期末考
前二週完成。如表現特優，破格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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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破格簽獎者，應列舉事實說
明。 

簽獎者，應列舉事實說明。 

第二十四條  
有關學生考試違規，依本校「學
生考試規則」之規定由教務處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高
雄校區教務分處）以書面通知學
生事務單位辦理。 

第二十四條  
有關學生考試違規，依本校「學
生考試規則」之規定由教務處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教務組、高
雄校區教務分處）以書面通知學
生事務單位辦理。 

文字修正 

 

(二) 實踐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評定及核算規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條  
每學期之操行成績、缺曠、獎懲
有異議者，須於每學期期末考週
後七日內(以學校行事曆為準)，由
學生本人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一組、二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學務一組查詢或申請更正，逾期
不予受理。 

第十條  
每學期之操行成績、缺曠、獎懲
有異議者，須於每學期期末考週
後七日內(以學校行事曆為準)，由
學生本人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
一組、二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學務一組查詢或申請更正，逾期
不予受理。 

文字修正 

 

(三) 實踐大學學生請假規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八、公假： 
學校派遣勤務或奉命代表學校擔
任差勤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參
加國家考試、處理兵役事務、司
法機關應訊期間，可請公假，但
需持有關公假證明文件，按學生
請假手續，依序事先申請。如為
團體申請時，應由學校主辦單位
（系、處、分處、中心、分中
心、組）或指導老師負責事先統
一處理。如時間緊迫無法辦理請
假時，得於事後三日內辦理補假
手續，逾時概不受理，並以曠課
論處，公假如代表學校參加校外
活動並准假不列入缺課紀錄者，
須由學校主辦單位（系、處、分
處、中心、分中心、組）或指導
老師註明專簽校長核定，並依第
四條規定權責請假。 

第三條 
八、公假： 
學校派遣勤務或奉命代表學校擔
任差勤及代表學校參加比賽、參
加國家考試、處理兵役事務、司
法機關應訊期間，可請公假，但
需持有關公假證明文件，按學生
請假手續，依序事先申請。如為
團體申請時，應由學校主辦單位
（系、處、分處、中心、分中
心、組）或指導老師負責事先統
一處理。如時間緊迫無法辦理請
假時，得於事後三日內辦理補假
手續，逾時概不受理，並以曠課
論處，公假如代表學校參加校外
活動並准假不列入缺課紀錄者，
須由學校主辦單位（系、處、分
處、中心、分中心、組）或指導
老師註明，並依第四條規定權責
請假。 

1.文字修正 
2.現行學生請公假
（區分免扣考公假
或一般公假）須由
學校主辦單位專簽
校長核定，增列文
字說明以符合現況 

第三條  
十、學生期中、期末考試辦法：
註冊、期中考、期末考請假，按
教務處「請註冊、考試假規定」
逕向教務處（進修部課務行政一
教務組、高雄校區教務處）辦
理。 

第三條  
十、學生期中、期末考試辦法：
註冊、期中考、期末考請假，按
教務處「請註冊、考試假規定」
逕向教務處（進修部課務行政一
組、高雄校區教務處）辦理。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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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准假權責  
二、進修部學制准假權責：一～
二日經導師、系教官核准。三～
六日經導師、系教官同意後，由
進修學務一組組長同意後核准。
七日以上及公假：經導師、系教
官、進修學務一組組長同意後，
由進修部主任學務長核准。 

第四條 准假權責  
二、進修部准假權責：一～二日
經導師、系教官核准。三～六日
經導師、系教官同意後，由學務
一組組長同意後核准。七日以上
及公假：經導師、系教官、學務
一組組長同意後，由進修部主任
核准。 

文字修正 

第五條 請假手續  
一、學生請假時，應檢具有關證
明文件，自行上網(校務資訊系統/
校務專區/學生請假申請單，高雄
校區/生活輔導二組/表單下載)填
寫請假單並列印紙本按准假權責
核准後，投入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一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
事務一組、高雄校區學務處生活
輔導二組假單投遞處內始完成請
假手續。 

第五條 請假手續  
一、學生請假時，應檢具有關證
明文件，自行上網(校務資訊系統/
校務專區/學生請假申請單，高雄
校區/生活輔導二組/表單下載)填
寫請假單並列印紙本按准假權責
核准後，投入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一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
事務一組、高雄校區學務處生活
輔導二組假單投遞處內始完成請
假手續。 

文字修正 

第七條  
學生請假任一科目缺曠課時數經
登錄（含期中及期末考週）達該
科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
者，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前
述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一律以 18 
週乘以該科每週上課時數計算）。
係代表學校參加競賽、校外服務
志工、出國訪問及出席學校各項
會議，經簽請院長、學務長【進
修部主任、高雄校區學務處副學
務長】核准假不列入缺曠紀
錄、，得免扣操行成績。 

第七條  
學生請假任一科目缺曠課時數經
登錄（含期中及期末考週）達該
科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三分之一
者，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前
述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一律以 18 
週乘以該科每週上課時數計算）。
係代表學校參加競賽、校外服務
志工、出國訪問及出席學校各項
會議，經簽請院長、學務長【進
修部主任、高雄校區學務處副學
務長】核准假不列入缺曠紀錄、
得免扣操行成績。 

文字修正 

 

(四) 實踐大學學生違規銷過實施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凡經懲處在案之學生可於懲處公
告或申訴決定定案日次日起二個
月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進修部學生事務組）申領「實
踐大學學生違規銷過申請表」經
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進修
部學生事務組）依愛校服務項目
擇一擬定學生愛校服務時段與內
容後，彙整簽請學務長核定辦
理，逾期概不受理。 

第三條  
凡經懲處在案之學生可於懲處公
告或申訴決定定案日次日起二個
月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進修部學生事務組）申領「實
踐大學學生違規銷過申請表」經
由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進修
部學生事務組）依愛校服務項目
擇一擬定學生愛校服務時段與內
容後，彙整簽請學務長核定辦
理，逾期概不受理。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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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學生申請違規銷過愛校服務經學
務長核定後，由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進修部學生事務組）通
知申請學生按預定時間實施愛校
服務。 

第四條  
學生申請違規銷過愛校服務經學
務長核定後，由學生事務處生活
輔導組（進修部學生事務組）通
知申請學生按預定時間實施愛校
服務。 

文字修正 

第七條  
申請學生於完成愛校服務後，由
學生填具「學生違規銷過考核
表」經其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進修部學生事務組）簽註考核
意見後，經學務長核定後，註銷
其懲處紀錄。 

第七條  
申請學生於完成愛校服務後，由
學生填具「學生違規銷過考核
表」經其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進修部學生事務組）簽註考核
意見後，經學務長核定後，註銷
其懲處紀錄。 

文字修正 

 
(五) 實踐大學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實施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辦理方式： 
 (二 )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一
組、二組、進修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查核確認申領學生家庭所得計
列範圍後，於每年 10 月 31 日進
入教育部平臺登錄資料。 

四、辦理方式： 
 (二 )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一
組、二組、進修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查核確認申領學生家庭所得計
列範圍後，於每年 10 月 31 日進
入教育部平臺登錄資料。 

文字修正 

 
(六) 實踐大學學生勞作教育實施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實施方式： 
2.業管單位生活輔導一組、生活
輔導二組、進修部學務組依計畫
排定的日期派員檢查與評分。 

四、實施方式： 
2.業管單位生活輔導一組、生活
輔導二組、進修部學務組依計畫
排定的日期派員檢查與評分。 

文字修正 

五、考核方式：勞作教育成績評
定以每學期為計算基準，區分日
間部、進修推廣教育部學制，計
算方式如下：  
(二)進修部學制：勞作教育總成績
為每日值日生評分優者加操行分
數 1 分，每日值日生表現不佳者
扣操行分數 1 分之分數列計。 

五、考核方式：勞作教育成績評
定以每學期為計算基準，區分日
間部、進修推廣教育部，計算方
式如下： 
(二)進修部：勞作教育總成績為每
日值日生評分優者加操行分數 1
分，每日值日生表現不佳者扣操
行分數 1 分之分數列計。 

文字修正 

 

【提案二】單位：課指一組、進修學務組 

案  由：修正「實踐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實踐大學學生班會組織章程」、「實踐大學學

生社團自治團體設置與輔導辦法」、「實踐大學學生社團成立施行細則」、「實踐大學

社團停社暨改名輔導辦法」、「實踐大學學生社團績效總檢暨評鑑施行細則」、「實踐

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聘任辦法」、「實踐大學學生社團專業技藝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等 8 類法規。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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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實踐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實踐大學學生社團自治團體設置與輔導辦法」、「實踐

大學學生社團成立施行細則」、「實踐大學社團停社暨改名輔導辦法」、「實踐大學學生社

團績效總檢暨評鑑施行細則」、「實踐大學學生社團專業技藝指導老師聘任辦法」等 6 法

規照案通過，其中「實踐大學學生社團成立施行細則」續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實踐大學學生班會組織章程」、「實踐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聘任辦法」等 2 法規部分

條文修正後，照案通過。 
說  明： 
一、因應 108 年 2 月 1 日生效之進修暨推廣教育部組織調整，將原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

及學生活動中心單位名稱實施法規文字增刪修正作業，以符實需。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一) 實踐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校學生除為各該系學會和學生
會(進修學制學生活動中心)之當
然會員，---------。 

第四條 
本校學生除為各該系學會和學生
會（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
中心）之當然會員，------。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七條 
經本校學務處核准成立之社團，-
----。 

第七條 
經本校學務處（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學務組）核准成立之社團，---
--。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八條 
各社團自行宣傳與招收成員，於
新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將社員名
冊、幹部名單造冊並送交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
學務組。 

第八條 
各社團自行宣傳與招收成員，於
新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將社員名
冊、幹部名單造冊並送交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
育部學務組）。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九條 
各社團、學會活動地點與上課教
室在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
二組、進修學務組督導下，由學
生會(進修學制學生活動中心)召
開場地協調會議，統一協調分配
之，無故不參加者以棄權論。如
因特殊情況需要更改活動地點，
須先至學生會(進修學制學生活動
中心)報備。 

第九條 
各社團、學會活動地點與上課教
室在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
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督導
下，由學生會（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學生活動中心）召開場地協調
會議，統一協調分配之，無故不
參加者以棄權論。如因特殊情況
需要更改活動地點，須先至學生
會（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
中心）報備。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條 
學生社團除接受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指
導外，-----。 

第十條 
學生社團除接受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指導外，-----。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固定每週研習活動一
次，---均應於三週前向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
務組申請報備，經核准後方可實
施。 

第十一條 
學生社團固定每週研習活動一
次，---均應於三週前向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學務組）申請報備，經核准後
方可實施。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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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各社團活動經費以---年度預算陳
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
組、進修學務組審核，酌予補
助。 

第十三條 
各社團活動經費以---年度預算陳
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
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審核，酌
予補助。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五條 
各社團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以
原始憑證向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辦理經
費補助核銷。 

第十五條 
各社團於活動結束後二週內，以
原始憑證向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
辦理經費補助核銷。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七條 
學生社團於每一學期期末時，應
參照學校行事曆，擬定下一學期
工作計劃表及經費預算表各三
份，一份自留，一份報請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
學務組核定，一份送學生會（進
修學制學生活動中心）。 

第十七條 
學生社團於每一學期期末時，應
參照學校行事曆，擬定下一學期
工作計劃表及經費預算表各三
份，一份自留，一份報請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推廣教育
部學務組）核定，一份送學生會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中
心）。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九條 
各社團、學會（含學生會行政中
心、進修學制學生活動中心、議
會）編印各種刊物應向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
務組登記。 

第十九條 
各社團、學會（含學生會行政中
心、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
中心、議會）編印各種刊物應向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登記。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二十一條 
學生社團活動時，如需借用學生
會（進修學制學生活動中心）管
理之器材時，應依學生會（進修
學制學生活動中心）規定之辦法-
--。 

第二十一條 
學生社團活動時，如需借用學生
會（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
中心）管理之器材時，應依學生
會（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
中心）規定之辦法---。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二十三條 
社團負責人任期為一學年，---應
將幹部名單詳填二份，加蓋社團
印鑑，自存一份，一份送交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
修學務組）。 

第二十三條 
社團負責人任期為一學年----應
將幹部名單詳填二份，加蓋社團
印鑑，自存一份，一份送交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
教育部學務組）。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二十四條 
新任社團負責人，應繳交兩吋半
身照片二張送學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
--。 

第二十四條 
新任社團負責人，應繳交兩吋半
身照片二張送學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三十一條 
凡本校核定之社團每學年應參加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
組、進修學務組辦理之績效總檢
與社團評鑑。 

第三十一條 
凡本校核定之社團每學年應參加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
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辦理之績
效總檢與社團評鑑。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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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踐大學學生班會組織章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班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
機關，由大會選舉---，報請學務
處生活輔導一組、二組、進修學
務組核備。（進修學制為正副班
代及五位股長） 

四、班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
機關，由大會選舉---，報請學務
處（組）（進修部學務組）核
備。（進修部為正副班代及五位
股長）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六、班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
送課指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
核閱即可。（進修學制班會記錄
需經導師、系主任、進修學務
組、學務長核閱） 

六、班會每月至少召開一次，---
送課指組核閱即可。（進修部班
會記錄需經導師、系主任、進修
部學務組、進修部主任核閱）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三) 實踐大學學生社團自治團體設置與輔導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依本辦法，本校台北校區成立之
大學部學生會，進修學制成立之
學生活動中心及高雄校區成立之
學生會，為本大學學生之最高代
表組織，---。 

第三條 
依本辦法，本校台北校區成立之
大學部學生會，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成立之學生活動中心及高雄校
區成立之學生會，為本大學學生
之最高代表組織，---。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四) 實踐大學學生社團成立施行細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社團籌委會應向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填
報「新社團成立申請書」，---申
請。 

第六條 
社團籌委會應向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填報「新社團成立申請
書」，---申請。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條 
因籌委會之運作不良---，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
學務組得視情況退回---。 

第十條 
因籌委會之運作不良---，學務處
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
育部學務組）得視情況退回---。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一條 
新社團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
組、二組、進修學務組核准成立
後，------。 

第十一條 
新社團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核
准成立後，------。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二條 
新社團核准成立後，---並經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
修學務組核准，方得提出器材申
購補助。 

第十二條 
新社團核准成立後，---並經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組核准，方得提
出器材申購補助。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五) 實踐大學社團停社暨改名輔導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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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停社、解散及停止
運作處分即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公告-
-----。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停社、解散及停止
運作處分即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
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公告-----。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五條 
社團停社處分除由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
按「學生社團輔導辦法」及各項
法規之規定辦理外，--------。  
二、社團成員人數經學務處課外
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
組調查後，------。  
五、社團不接受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所
安排之--------。 
八、社團或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代為召
開之-------。 

第五條 
社團停社處分除由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
務組）按「學生社團輔導辦法」
及各項法規之規定辦理外，-----
。 
二、社團成員人數經學務處課外
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學務組）調查後，------。 
五、社團不接受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所安排之------。 
八、社團或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
代為召開之-------。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六條 
社團雖發生本辦法第五條所規範
之符合停社事件，但情節輕微，
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
組、進修學務組認定可經由改組
或改名後社團仍能繼續運作與發
展，則可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召集該
社團---輔導。 

第六條 
社團雖發生本辦法第五條所規範
之符合停社事件，但情節輕微，
經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
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認定可經
由改組或改名後社團仍能繼續運
作與發展，則可由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
務組）召集該社團----輔導。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七條 
社團符合停社處分，但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
務組未宣告停社前，---得由學務
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
修學務組對該社團進行改組或改
名之輔導。 

第七條 
社團符合停社處分，但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學務組）未宣告停社前，---得
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
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對該社團
進行改組或改名之輔導。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八條 
社團---改名或改組時，應依本辦
法之各項規定接受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
輔導-----。 

第八條 
社團---改名或改組時，應依本辦
法之各項規定接受學務處課外活
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
務組）輔導---。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九條 
社團之改組與改名應由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
務組考量---。 

第九條 
社團之改組與改名應由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學務組）考量----。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條 
社團改組與改名之輔導處置可依
下列方式進行。 
一、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
組、二組、進修學務組公告----
。 

第十條 
社團改組與改名之輔導處置可依
下列方式進行。 
一、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公
告---。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實踐大學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生事務會議                                             108/3/7 

9 

二、由原社團負責人經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
務組同意下，---。 
 
三、由原社團負責人或幹部經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
進修學務組同意下，----。 
四、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
組、二組、進修學務組公告-----
。 
五、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
組、二組、進修學務組考量-----
。 

二、由原社團負責人經學務處課
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學務組）同意下，---。 
三、由原社團負責人或幹部經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
廣教育部學務組）同意下，---。 
四、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公
告---。 
五、由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考
量---。 

第十一條 
社團受停社處分，但按規定進行
改組或改名輔導，於未完成前，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
組、進修學務組可依---。 

第十一條 
社團受停社處分，但按規定進行
改組或改名輔導，於未完成前，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
推廣教育部學務組）可依---。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二條 
社團改組或改名之完成皆需經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組、
進修學務組公告方正式生效。 

第十二條 
社團改組或改名之完成皆需經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
廣教育部學務組）公告方正式生
效。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六) 實踐大學學生社團績效總檢暨評鑑施行細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平時評鑑佔總分百分之三十，由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
組、進修學務組與學生會（進修
學制學生活動中心）於學年中依
活動表現及優劣事實進行評鑑。 

第四條 
平時評鑑佔總分百分之三十，由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
推廣教育部學務組）與學生會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中
心）於學年中依活動表現及優劣
事實進行評鑑。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六條 
平時評鑑項目及佔分比例如下： 
四、借用學生會（進修學制學生
活動中心）器材---。 
 
六、由學生會（進修學制學生活
動中心）或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
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辦理之-
---。 
七、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
二組、進修學務組得按--。 

第六條 
平時評鑑項目及佔分比例如下： 
四、借用學生會（進修暨推廣教
育部學生活動中心）器材---。 
六、由學生會（進修暨推廣教育
部學生活動中心）或學務處課外
活動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學務組）辦理---。 
七、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
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得按---
。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八條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
組、進修學務組應依---。 

第八條 
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暨
推廣教育部學務組）應依--。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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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年度績效總檢由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邀
請--。 

第九條 
年度績效總檢由學務處課外活動
指導組（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
組）邀請---。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六條 
學生會（含學生議會）（進修學
制學生活動中心）得提送資料---
。 

第十六條 
學生會（含學生議會）（進修暨
推廣教育部學生活動中心）得提
送資料---。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七) 實踐大學學生社團輔導老師聘任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資格審查方式： 
社團輔導老師之聘任，應---檢附
會議紀錄，台北、高雄校區分送
課外活動指導一、二組，進修學
制送進修學務組，陳請學務長、
副學務長，各自召開社團輔導老
師聘任審查會議，分別由由學務
長、副學務長與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分別審
議之，會議決議聘任後簽請校長
核定，由學務處製作聘書。 

第四條  
資格審查方式： 
社團輔導老師之聘任，應-----檢
附會議紀錄，台北、高雄校區分
送課外活動指導一、二組，進修
部送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生事務
組，陳請學務長、副學務長、進
修暨推廣教育部主任，各自召開
社團輔導老師聘任審查會議，日
間部由學務長、副學務長與課外
活動指導組，進修部由進修暨推
廣教育部主任與學生事務組分別
審議之，會議決議聘任後簽請校
長核定，由學務處（進修暨推廣
教育部）製作聘書。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第十條  
考核： 
學生事務處每學年----建議學校
停聘者，得由課外活動指導一
組、二組、進修學務組簽請學務
長停聘之，-----。輔導老師缺額
之補聘由課外活動指導一組、二
組、進修學務組簽請校長核定。 

第十條  
考核： 
學生事務處每學年----建議學校
停聘者，得由課外活動指導組簽
請學務長停聘之，----。輔導老
師缺額之補聘日間部由課外活動
指導組、進修部由進修暨推廣教
育部簽請校長核定。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八) 實踐大學學生社團專業技藝指導老師聘任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資格審查方式： 
社團專業技藝指導老師之聘任，
應--檢附會議紀錄，台北、高雄
校區分送課外活動指導一、二
組，進修學務組，陳請學務長、
副學務長，各自召開社團技藝指
導老師聘任審查會議，由學務
長、副學務長與課外活動指導一
組、二組、進修學務組分別審議
之，會議決議聘任後簽請校長核

第四條  
資格審查方式： 
社團專業技藝指導老師之聘任，
應--檢附會議紀錄，台北、高雄
校區分送課外活動指導一、二
組，進修部送進修暨推廣教育部
學生事務組，陳請學務長、副學
務長、進修暨推廣教育部主任，
各自召開社團技藝指導老師聘任
審查會議，日間部由學務長、副
學務長與課外活動指導組，進修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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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由學務處頒予聘書。 部由進修暨推廣教育部主任與學
生事務組分別審議之，會議決議
聘任後簽請校長核定，由學務處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頒予聘
書。 

第十條  
學年中社團專業技藝指導老師—
認應建議學校停聘者，召開審查
會議後，得簽請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組、二組、進修學務組轉陳學
務長、副學務長停聘之，--。 

第十條  
學年中社團專業技藝指導老師---
認應建議學校停聘者，召開審查
會議後，得簽請課外活動指導組
（進修暨推廣教育部學務組）轉
陳學務長（進修暨推廣教育部主
任）停聘之，--。 

單位名稱做文字增
刪修正 

 

參、臨時動議：無。 

 

肆、主席結論：略。 


